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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国务院发布）第一条 为了加强产品质量管理，确保重要

工业产品的质量，特制定本条例。第二条 凡实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产品，企业必须取得生产许可证才具有生产该产品

的资格。对于国家计划产品，应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没

有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得生产该产品，各级经济管理部

门不得安排计划，不得供应原材料、动力和提供生产资金。

第三条 生产许可证的实施，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国

家经委）统一组织领导，产品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审核、 发证

， 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地方经委）协

助管理。 （一）国家经委的职责任务是： １．督促、检查本

条例的贯彻实施； ２．制定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 ３．审批

实施生产许可证的产品目录和分批实施计划，并对执行情况

进行监督； ４．审核各部门制定的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审

批测试、检验单位； ５．规定生产许可证编号办法； ６．统

一公布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产品名单； ７．仲裁有关颁

发生产许可证的争议事项。 （二）国务院产品归口管理部门

负责归口产品的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 、监督工作。 （三

）地方经委协助国家经委和产品归口管理部门做好生产许可

证的颁发和管理、监督工作。第四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必

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企业必须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发的营业执照； （二）产品必须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或专业标

准（部颁标准，下同）； （三）产品必须具有按规定程序批



准的正确、完整的图纸或技术文件； （四）企业必须具备保

证该产品质量的生产设备、工艺装备和计量检验与测试手段

； （五）企业必须有一支足以保证产品质量和进行正常生产

的专业技术人员、熟练技术工人及计量、检验人员队伍，并

能严格按照图纸、生产工艺和技术标准进行生产、试验和检

测； （六）产品生产过程必须建立有效的质量控制。第五条 

企业申请生产许可证，必须向产品归口管理部门提出，并抄

报地方经委。产品归口管理部门接受企业申请后，应即组织

测试、检验单位并吸收企业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人

员参加，对申请企业的有关产品和生产技术条件进行检查和

评审。凡符合第四条规定的， 发给生产许可证， 并报国家经

委汇总，统一公布名单。经检查、评审不合格的，允许企业

经过整顿，达到条件后，再次提出申请。对实施生产许可证

的工业产品进行测试和检验的单位，由产品归口管理部门提

出，报国家经委审批。第六条 产品归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产

品的特点，确定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生产许可证到期或虽

未到期而现行国家标准或专业标准作了修改的，要重新进行

检查和证审。产品归口管理部门和地方经委要取得生产许可

证的企业加强日常监督，进行定期复查和不定期抽查。第七

条 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 ， 必须在该产品包装上标明生产许

可证编号和批准日期。第八条 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有下

列情况之一的，要注销其生产许可证： （一）降低产品质量

的； （二）经复查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 （三）未经批

准降低技术标准的； （四）将生产许可证、产品名牌转让给

其他企业使用的。第九条 国家决定淘汰或停止生产的产品，

要注销或收回其生产许可证。第十条 生产许可证注销后，企



业必须将已注销的生产许可证交回原发证单位，同时停止该

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并由发证单位报国家经委统一通报。第

十一条 申请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应向发证单位缴纳生产许可证

申报、检查费用。收费办法由国家经委商有关部门制定。第

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转让和冒用生产许可证。

颁发生产许可证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本条例和有

关规定，实事求是，秉公办事，不得营私舞痹、行贿受贿。

违者依法惩处。第十三条 发放生产许可证的工业产品中，凡

属全国范围内的新产品和结构、性能、材质、技术特征等方

面确有显著改进的老产品，在正式批量投产前可暂不实行生

产许可证制度。第十四条 国务院已规定由有关部门颁发生产

许可证的产品，仍按原规定办理。第十五条 本条例由国家经

委负责解释。第十六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